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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及标准

u国家标准：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 201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1348-2019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2022 

u国标图集：应急照明设计与安装   19D702-7



选型流程及要点

集中/非集中控制型 A/B型

有无消控室

集中电源/应急照明配电箱
竖井IP33/隧道潮湿场所IP65

高于8米场所或
没消控室的住宅
可B型，其他A
型

灯具不带电池，
选集中电源，灯
具带电池选应急
照明配电箱。

u集中型采用消防电
源专用应急回路供
电，采集正常电源
信号。

u非集中型
采用本层
正常照明
供电。

应急照明控制选择：
u 有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

联动控制器干接点信号或
DC24V 信号接口。

u 与消防联动控制器的通信接口
和通讯协议的兼容性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组件兼容性要求》GB 22134有
关规定

u 直接控制灯具的总数量不应大
于3200。

u 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或有人值
班的场所；系统设置多台应急
照明控制器时，起集中控制功
能的应急照明控制器应设置在
消防控制室内，其他应急照明
控制器可设置在电气竖井、配
电间等无人值班的场所。

u 主电源应由消防电源供电；控
制器的自带蓄电池电源应至少
使控制器在主电源中断后工作
3h。

A型灯具
<DV36V

B型灯具>DV36V
一般为220V

灯具：
u 色温>2700K
u 不应采用蓄光型灯具
u 灯具带蓄电池可采用阻燃线缆，
u 系统所有蓄电池：选择安全性高、不

含重金属等对环境有害物质的蓄电池
u 灯具面板：地面4mm以上钢化玻璃，1

米以下不易碎材料或玻璃，其余不得
采用玻璃。

u 高度小于3.5m：中小型灯，3.5-4.5大
中型，4.5米以上大型或特大型。

u 高度8米以上或者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
住宅建筑，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场所
可选择自带电源B型灯具。

室外IP54或地面IP67，隧道潮湿场所IP65，
B型IP34
u 高危切换响应0.25S,其余5S
u 持续供电时间：见前面强条

线缆选择：
u 铜芯
u <50V：300/500V/；>50V ：450/750V
u 地面：耐腐蚀橡胶线缆
u 非集中电源系统可采用阻燃线缆
u 集中控制型系统应选择耐火线缆或耐火光纤。

灯具配电回路要求：
u 除住宅外，不同防火分区不得共回路。
敞开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室及合用前室
内设置的灯具应由所在楼层的配电回路供
电。
u 应单独设置配电回路场所：
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
发电机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
区域和相关疏散通道，避难走道，避难层
和避难层连接的下行楼梯间。
u 每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不宜超过60 只。
u 每回路灯具功率不超配电回路功率80%，
u 每回路A型不大于6A,B型不大于10A
也就是：A型不大于170W/36V,B型不大于
1700W/220V

集中电源
u 应综合考虑配电线路的供

电距离、导线截面、压降
损耗等因素，按防火分区
的划分情况设置集中电源；
灯具总功率大于5kW 的系
统，应分散设置集中电源；

u 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低
压配电室、配电间内或电
气竖井内；

u <5kW；设置在电井<1kW 。

应急照明配电箱
u 宜设置于值班室、设备机房、

配电间或电气竖井.人员密集场
所，每个防火分区应设置独立
的应急照明配电箱；非人员密
集场所，多个相邻防火分区可
设置一个共用的应急照明配电
箱,防烟楼梯间应设置独立的应
急照明配电箱，封闭楼梯间宜
设置独立的应急照明配电箱。

u 输出回路不应超过8 路。
u 沿电气竖井垂直方向为不

同楼层的灯具供电时，集
中电源的每个输出回路在
公共建筑中的供电范围不
宜超过8层，在住宅建筑的
供电范围不宜超过18 层。

u 输出回路A 型不应超过8 路, 
B 型不应超过12 路；

u 沿电气竖井垂直方向为不
同楼层的灯具供电时，应
急照明配电箱的每个输出
回路在公共建筑中的供电
范围不宜超过8 层，在住宅
建筑的供电范围不宜超过
18 层。



强条

照度：
u人员密集场所、老年照料设施设施和病房楼或手术部的疏散区域如疏散走道、疏散

前室及疏散楼梯的消防应急照明照度不低于10lx。
u其余竖向疏散区域如疏散走道及前室的消防应急照明照度不低于5lx。
时间：
u竖向疏散区域如疏散楼梯间消防应急照明照度不低于1lx（住宅）或3lx（非住宅）。

时间：
u建筑高度100m及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消防应急照明最少持续供电时间不少于1.5h。

u人员密集场所、老年照料设施设施、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00m2的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m2 的地下、半地下建筑医疗建筑、
老年人照料设施、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0m2的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m2 
的地下、半地下建筑消防应急照明最少持续供电时间不少于1.0h。

u3 其他建筑，不应少于0.5h。 

消防时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
最低照度要求



强条
u 3.2.4 系统应急启动后，在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建筑高度大于100m 的民用建筑，不应小于1.5h；

2 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0m2的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m2 的地下、半

地下建筑，不应少于1.0h；

3 其他建筑，不应少于0.5h； 

4 城市交通隧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二类隧道不应小于1.5h，隧道端口外接的站房不应小于2.0h；

2) 三、四隧类道不应小于1.0h，隧道端口外接的站房不应小于1.5h。

5 本条1～4 款规定场所中，当按照本标准第3.6.6 条的规定设计时，持续工作时间应分别增加设计文件规定的

灯具持续应急点亮时间；

6 集中电源的蓄电池组和灯具自带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量应保证放电时间满足本条第1～

5 款规定的持续工作时间。

u 3.3.1 系统配电应根据系统的类型、灯具的设置部位、灯具的供电方式进行设计。灯具的电源应由主

电源和蓄电池电源组成，且蓄电池电源的供电方式分为集中电源供电方式和灯具自带蓄电池供电方式。

灯具的供电与电源转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灯具采用集中电源供电时，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应由集中电源提供，灯具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在

集中电源内部实现输出转换后应由同一配电回路为灯具供电；

2 当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时，灯具的主电源应通过应急照明配电箱一级分配电后为灯具供电，应急照明

配电箱的主电源输出断开后，灯具应自动转入自带蓄电池供电。

3.3.2 应急照明配电箱或集中电源的输入及输出回路中不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

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他负载。

民标要求



最低照度：表3.2.5





无消防控制室场所
选用！！！



有消防控制室场所
选用！！！



注意：集中
电源超1KW
时不能放在
竖井内

有消防控制室项目，推荐使用该方案，用消防专用应急电源树干或放射供电，采集正常照明电源信号，集中电源箱放置在竖井或配电间内，
每个集中电源出线不超8个回路，每个回路不超170W（DC36V），每个B型集中电源出线回路不超1700W（AC220V），每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
不宜超过60 只。垂直疏散分区经电井跨层不超8/18层，水平疏散分区不同防火分区不得共回路，车库可向贴邻分区供电，不能放在设备机房
内。注意下列应单独设置配电回路场所：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和相关疏散
通道，避难走道，避难层和避难层连接的下行楼梯间。

配电回路：
除住宅外，不同防火分区不得共回路。
敞开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室及合用前室内设
置的灯具应由所在楼层的配电回路供电。
应单独设置配电回路场所：
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
机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和相
关疏散通道，避难走道，避难层和避难层连接
的下行楼梯间
每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不宜超过60 只
每回路灯具功率不超配电回路功率80%
A型不大于6A,B型不大于10A
也就是：A型不大于170W/36V,B型不大于1700W



有消防控制室项目采用该方案时，应急照明箱用消防专用应急电源树干或放射供电，采集正常照明电源信号，应急照明箱放置在竖井、配电间或设
备机房内，人员密集场所每个分区独立设置照明配电箱，非人员密集场所相邻分区可共用配电箱，防烟楼梯间应设置独立的应急照明配电箱，封闭
楼梯间宜设置独立的应急照明配电箱。每个A型应急照明箱出线不超8个回路，每个B型应急照明箱（住宅可采用或者高于8米的场所必须采用）出线
不超12个回路，每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不宜超过60 只。垂直疏散分区经电井跨层不超8/18层，水平疏散分区不同防火分区不得共回路，车库可向贴
邻分区供电，不能放在设备机房内。注意下列应单独设置配电回路场所：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
值守的区域和相关疏散通道，避难走道，避难层和避难层连接的下行楼梯间。



没有消防控制室项目采用该方案时，用所在分区正常照明电源供电，集中电源箱放置在竖井或配电间内，每个集中电源出线不超8个回路，
每个回路不超170W（DC36V），每个B型集中电源出线回路不超1700W（AC220V），每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不宜超过60 只。垂直疏散分区经
电井跨层不超8/18层，水平疏散分区不同防火分区不得共回路，车库可向贴邻分区供电，不能放在设备机房内。注意下列应单独设置配电回
路场所：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和相关疏散通道，避难走道，避难层和避难
层连接的下行楼梯间。



没有消防控制室项目，推荐使用该方案，应急照明配电箱从所在分区正常照明箱供电，应急照明箱放置在竖井、配电间或设备机房内，人员
密集场所每个分区独立设置照明配电箱，非人员密集场所相邻分区可共用配电箱，防烟楼梯间应设置独立的应急照明配电箱，封闭楼梯间宜
设置独立的应急照明配电箱。每个A型应急照明箱出线不超8个回路，每个B型应急照明箱（住宅可采用或者高于8米的场所必须采用） ）出线
不超12个回路，每回路配接灯具的数量不宜超过60 只。垂直疏散分区经电井跨层不超8/18层，水平疏散分区不同防火分区不得共回路，车库
可向贴邻分区供电，不能放在设备机房内。注意下列应单独设置配电回路场所：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等发生火
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和相关疏散通道，避难走道，避难层和避难层连接的下行楼梯间。



应急照明控制布置：
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或有人值班的场所；系统设置多台应急照明控制器时，起集中控制功能的应急照明控制器应设置
在消防控制室内，其他应急照明控制器可设置在电气竖井、配电间等无人值班的场所。



典型灯具布置
u 注意计算照度
u 走廊：指示灯间隔10米，应急灯采用吸顶式，出口加悬挂指示。

借用出口指示灯应可改变方向，扶梯口要灯，单体之间的连廊
口要灯。

u 楼梯：增加楼层指示、平台指示位置在楼层平台。
u 安全出口标志不同，出口室外要应急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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